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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勘夸美纽斯编写的生活化教材《世界图解》，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写

方式从“复制”生活的模式走向了对儿童生活的“摹仿”。然而，教材作为静态文本对动态

的“儿童生活”进行摹仿时，存在特殊困难。这些困难既缘于儿童生活的无事性、连续性、

内在性等特点，也缘于教材的特殊体例。《道德与法治》教材通过建构生活事件、制作文本

“机关”、设计内在性活动等文本策略，形成了小学德育教材摹仿儿童生活的编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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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以现代的方式传递道德经验和智慧”始终是现代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未曾完成的

任务。尽管涂尔干、杜威等现代教育思想大家早对专门化的学校德育判了“死刑”，但对于

世俗化的现代国家而言，舍此也并无他途可选。进入 21世纪后，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无论

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其中，通过革新小学德育教材，道德教育研究者有

了介入学校德育实践的契机，为我国学校德育实践探索一条介于直接德育与间接德育之间的

中间道路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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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以直接德育的“间接形态”为特色的中间道路，是以“回归

生活”为理念的新型德育教材的存在为基础的。21世纪以后，第一批生活化德育教材的编

写确定了德育教材新的编写方向和编写理念，展现了一套基于儿童生活的德育教材的可能模

样，积累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德育教材的编写经验，为之后的生活化德育教材的编写提供

了方向性、可操作性上的范导。同时，随着这些生活化德育教材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教材

编写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一并为新一轮德育教材的编写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随着生活化德育教材编写活动的深入，编写一套名副其实的“回归生活”的德育教材的

困难也逐渐显露出来。这些困难是由于教材作为静态的文本，试图摹仿“儿童生活”这一动

态存在而产生的。这些困难仍贯穿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编写过程，正是在自觉处理和

认真对待这些困难的基础上，小学德育《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的编写方式有了突破。本文

以诗学的视角，以教材编写的困难为线索，展现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编写的文本策

略，以解读小学生活化德育教材的生成。 

 

一、生活化教材的编写:从“复制”到“摹仿” 

 

（一）编写生活化教材:夸美纽斯的“复制” 

探索生活化教材的编写方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学校教材编写史。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

(The Orbis Pictus)作为第一本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图文并茂的生活化教材，通过对人类生



活世界的主要事物和人类行动进行命名，并配以图画及相应的描述的方式，率先向人们展现

了编写一本生活化教材的可能性。夸美纽斯编写的这本教材以“图解”的方式，不仅呈现了

人类生活的可见部分，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人类生活中的不可见部分。
①
如对自然世界、人

类日常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人类精神生活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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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教材俨然是一本“小型百科全书”。

对此，皮特•门克(Peter Menck)指出，《世界图解》的实质乃是对现实的符号化再现(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即通过正文、图片将人类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符

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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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文本化”的方式，夸美纽斯把人类生活世界复制在教材上，其内容与呈

现形式都具有开创性。 

以夸美纽斯编写《世界图解》的方式对勘我国目前以“回归生活”为理念的德育教材的

编写，颇有启发。夸美纽斯把人类生活分门别类地剪裁出来，放入教材的编写方式，犹如一

架高倍照相机，试图把人类生活世界原样拍照下来，复制在教材上。儿童透过这本包罗万象

的教材，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人类生活的缩小版。夸美纽斯认为通过这本教材“真实、充分、

鲜明而牢固”的教导，儿童的粗野无知就可以被清除。夸美纽斯的教育乐观掩盖了这种生活

化教材编写方式未曾言明的前提假设，以及暗藏其中的编写困难。首先，夸美纽斯复制式的

编写方式意味着编写者对编写对象即人类生活世界，拥有整全的认识以及全部的真理，从而

能够把生活的“真相”确定不移地通过文本呈现给儿童。其次，意味着儿童只要通过观看教

材上的生活世界就等于正确地感知、正确地认识了人类生活世界，并学会了如何过生活。最

后，夸美纽斯的教材通过对事物命名、描述其功能的方式展现人类生活世界，是一种以第三

人称的方式展现人类生活世界的。这种方式俨然把生活当作了学习和研究的对象。阅读这种

教材的儿童仿佛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旁观者，以超然的方式观看着人世间的表演。这种对人类

生活世界的“旁观”，可以增加儿童的生活知识。这种学习生活的知识看起来与学习数学知

识、物理知识并无质的区别。 

然而，编写者是否拥有对生活的整全认识，儿童是否通过观看“教材”就学会正确地感

知和认识人类生活，儿童是否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生活就能学会过生活……诸如

此类的问题都让人对夸美纽斯的教材所具有的教化力量生疑。这也促使那些同样追求回归生

活、以服务儿童为宗旨的德育教材编写者进一步追问:如何才能编写一本真正“回归生活”

的德育教材？ 

（二）“摹仿儿童生活”:《道德与法治》教材编写的新方式 

根据诗学对“摹仿”的认识，编写一本回归生活的德育教材可以是“摹仿”生活，而非

“复制”生活。在现代心理学中，“摹仿”一词常被等同于“复制”。根据这种解释，摹仿

儿童生活的教材就是复制儿童生活，其方式和呈现形式一如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那么，

按照诗学对摹仿的界定，“摹仿生活”与“复制生活”到底有何不同？什么是“摹仿”生活？

                                                           
①
 夸美纽斯对不可见的人类道德生活的编写，是通过图解西方经典的道德故事进行的。如对道德的图解，

即是呈现赫拉克勒斯站在十字路口对天上和地上的阿芙洛狄忒进行选择的故事 (Hercules between Vice 

and Virtue)，对 “正义”德性的图解是呈现瞎眼的正义女神手持天平和宝剑的图景。 



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诗》中，对摹仿的认识有两点:一是总是摹仿“处于活动中的人”；二

是摹仿是对依据可然律或必然律将会发生的事情的创作，即“按照事物应当的样子去创造”，

使某物像它应当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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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摹仿儿童生活一方面意味着摹仿儿童在真实生活中的活动、

思考和感受，另一方面意味着创制儿童应当、可能的生活。可见，生活化的德育教材对儿童

生活的诗性摹仿，不是简单地机械照搬、原样复制儿童生活，而是展现作为生活者的儿童是

如何生活的，以及儿童应当、可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质言之，就是摹仿儿童这一“生活者”

的可能生活。那么，教材又如何“摹仿儿童生活”？ 

 

二、生活化德育教材:“摹仿生活”的双重困难 

 

探索以摹仿儿童生活的方式编写教材并非易事。个中困难不仅来自儿童生活本身具有的

特点，同时也来自教材这一文本具有的特殊体例。 

（一）儿童生活的特殊性 

生活化德育教材采取了以诗性摹仿的方式编写教材。问题是:什么是儿童生活？儿童生

活具有何种特点？教材在摹仿儿童生活时，如何适应儿童生活的特点、超越儿童生活的局

限？这构成了生活化德育教材编写困难的一个方面。 

第一，儿童生活具有无事性。这种“无事性”并非实指儿童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而是

相对于儿童的生活体验而言，生活是“无事的”。这种特殊的生活体验是由于儿童缺乏对生

活之事进行整理的思想图式(schema)，所以，难以将生活诸多事情从混沌一团的生活中剥离、

整理出来。
②
儿童无法给生活中诸多事情划界，儿童生活中的事与事之间就处于混沌、互涵

的状况。这使儿童难以形成生活的“事件感”。生活中“无事”也使儿童缺乏具体的反思对

象，生活对其而言似乎也是无事可思的。此外，儿童受限于其语言水平，难以言说生活，生

活对其而言似乎也是无话可说的。因此，对于儿童而言，生活是无事的、无思的，也是无话

可说的。那么，教材如何超越儿童生活的无事性，使儿童能够整理、反思、言说其生活之事，

为儿童可能生活奠定基础？ 

第二，儿童生活具有连续性、动态性。教材作为静态文本，就像生活中的“傻瓜相机”，

只能捕捉生活中凝固的瞬间和片段。真实的儿童生活则是连续、动态的，即儿童生活的任一

活动都不是静止之物，它产生于其他事物，其自身也将产生其他事物。易言之，生活中的任

何活动都是有前因后果的。那么，教材如何摹仿生活的这种连续性、动态性？ 

第三，儿童生活具有不可见的内在性。人被理解为具有内在深度（inwardness）的存在。

［5］
儿童生活不仅包括那些外显化的活动、言行，还包括儿童的感受、思考、情感以及其他

精神活动等不可见的内在生活。那么，儿童生活的这种内在性到底是什么？其存在方式是什

                                                           
②
 本部分有关儿童生活“无事性”的论述，借鉴了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

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一文中的研究成果，具体参见 《中国社会学》2003 年第二卷，第

282－371 页。 



么？儿童又是如何过内在生活的？教材如何摹仿这些不可见的灵魂 “黑箱”？借由教材中

的文字或图画等可见符号，这种不可见的内在生活就可以显露出来吗？ 

这些儿童生活的特性都是教材在摹仿儿童生活时，必须认真考虑和面对的。不能适应儿

童生活的特点，不能超越儿童生活的局限，就不可能编写出真正回归儿童生活的教材。 

（二）教材的特殊体例 

编写生活化的德育教材，其另一困难也来自于“教材”的特殊性。教材一词对应的英文

是“textbook”，其词根“text”起源于对某物进行编织，而“编织品”是有基本的纹理和

结构的。教材也具有基本的结构，它是由若干单元及单元内部若干课文构成的。那么，编写

生活化的教材意味着需要按照教材的体例对“儿童生活”进行分隔、剪裁，将儿童生活“条

框化”“隔栅化”。问题是如何分割、剪裁儿童生活呢？是否存在庖丁解牛之术，将“儿童

生活”的“皮肉筋骨”分开即可？对儿童生活进行强行分解不是不可，只是如此一来，分解

出的“儿童生活”是否也如夸美纽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分解，最终呈现在儿童面前的，依然

是一个与己无关的外在学习对象？无论是如何摹仿儿童生活的问题，还是如何剪裁儿童生活

以适应教材体例的问题，都意味着编写一套摹仿儿童生活的教材的困难。因此，需要尽可能

地使用一些开创性的文本策略，以使教材既符合儿童生活的特点，又适应教材的特殊体例，

从而编写出真正摹仿儿童生活、回归儿童生活的德育教材。 

 

三、《道德与法治》教材编写方式的突破:新的文本策略 

 

（一）建构生活事件，培养儿童整理生活的思想图式 

如前文所析，儿童生活的无事性缘于他们缺乏整理生活的思想图式。为此，《道德与法

治》教材通过建构生活事件这一文本策略来摹仿儿童生活，以此培养儿童整理生活的思想图

式。具体说来，包括三类生活事件，即为生活“定时”的时间性生活事件、为生活“定位”

的空间性生活事件、为生活“定料”的平常性生活事件，以此达到为儿童生活之事确定时空

坐标与质料内容的目的，形成儿童生活的“事件感”，使儿童有能力营建有秩序、有条理、

有内涵的可能生活。 

1.时间性生活事件 

建构时间性的生活事件是指建构与时间相关的生活事件，即建构遵循自然时间和人造的

社会时间而来的生活事件。
［6］

无论是遵循自然时间还是社会时间，教材设计的时间性生活

事件都意在型塑儿童生活最为基本的“时间感”。具备了时间感，儿童可以依照“时间”安

排自己的生活，划分生活之事，从而为自己的生活“定时”，使自己的生活次序化、条理化。 

在低年段的《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就以“季节”这一典型的自然时间为线索，编排了

与这些自然时间相符的儿童生活事件。如在一年级上册中编写了“健康过冬天”一课，围绕

儿童冬天的运动、玩耍、穿衣保暖、治疗冻疮、预防感冒等内容，教材选取与冬天这一季节



高度相关的生活事件，以此形成儿童冬天的生活感以及冬天的生活方式。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更依赖于人造的社会时间。学校的制度时间便是儿童首

先遭遇的社会时间。对于初入学校的儿童而言，能够按照学校的“制度时间”建立自己在校

的作息习惯非常重要。因此，在《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上册“校园中的号令”一课中，围绕

“铃声”这一学校制度时间的象征物，呈现儿童在校生活的时间安排和生活秩序。在“课间

十分钟”一课中，更是以具体的“课间十分钟”这一典型的儿童在校时间为主题，构建儿童

课间十分钟的生活事件，引导儿童在课间十分钟内，自主安排玩耍、如厕、喝水、准备下节

课的学习等活动之间的顺序，使儿童过好课间十分钟。 

2.空间性生活事件 

“空间”不仅是儿童生活的具体区域、场所，它更是塑造儿童位置、处所经验的实践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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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建构的空间性生活事件是呈现儿童在不同空间的思维方式、言行方式的生活事

件，从而使儿童能够区隔不同的空间，形成与社会空间相符合的生活方式，获得社会空间感。

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中高年段的主要框架就是以家庭、学校、社区、国家、世界这

些儿童生活不断扩展的生活空间为主线的。下面以《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中儿童的学校生

活空间和日常公共空间为例，阐释教材对空间性生活事件的构建方式。 

对于儿童来说，学校是他们离开家庭这一熟悉的生活场域后遭遇的第一个制度化空间。

对于初次进入这一空间的儿童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难以适应的生活空间。如何让儿童真

正“进入”学校空间，习于学校空间的生活方式是教材需要解决的问题。《道德与法治》教

材围绕学校空间所特有的学习活动、学校作息安排、人际交往(师生、生生交往)等内容，构

建了学校空间中的生活事件，以此为儿童的学校生活“定位”，形成儿童学校生活的空间感。

如在一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中，一开始就设计了“我是小学生啦”“校园生活真快乐”

两个单元，围绕儿童在校生活所需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内容构建儿童学校生活事件，引

导儿童建立守时、守规的学校生活意识，并在言行上做到文明礼貌、友爱同学、尊敬师长等。

而在学校这一空间场域中，“学习”无疑是首要且典型的活动。然而，局限于学校教育的现

实，儿童往往产生了学习仅指知识学习、书本学习等狭隘的学习观念，并且在学习体验上也

有较多的消极感、压抑感。因此，教材在三年级儿童学习转折期，设计了“快乐学习”单元，

围绕学习观念、学习途径、学习体验、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典型的与学习活动相关的内容，

设计了儿童学习方面的生活事件，为儿童展现整全的学习图景。 

《道德与法治》教材还着重从社会空间的“公共性”入手，设计了公共空间中的生活事

件，引导儿童具有现代公民在公共空间中所必备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在《道德与法治》

教材中，围绕公共设施的使用、公共环境的保护、公共生活规则的遵守等内容，构建了公共

空间中的生活事件，引导儿童形成公共空间感，使其不仅在思想上具备公共意识、规则意识，

而且在行为上也能做到遵秩序、守规则、举止文明等。 

3.平常性生活事件 



儿童生活“无事性”的特征，常被成人误以为儿童生活平淡无奇、琐碎拉杂。因此，一

些教材的编写者就以儿童平常生活之外的事件，如某种极端的儿童英雄事件或成人世界的宏

大叙事，取代儿童个体生命的呢喃，以使儿童生活“不平凡”。问题是这些极端的生活事件

总是极少数人的个别、偶然的遭遇。即便这些个别遭遇构成了人生耀眼的生活片段，那也只

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为了少数人非常态的生活片段，忽视了儿童生活的整全。生

活化教材的编写者不能越俎代庖地把成人设想的“生活剧本”强加给儿童，只能摹仿儿童作

为平凡的“生活者”所过的常态生活。因此，与那些在极端生活中才可能存在的生活事件不

同，生活化的德育教材构建的生活事件来自儿童的平常生活，是每个儿童在其生活中都可能

遭遇的事件。 

儿童的平常生活不外乎吃、穿、住、行等日常活动，以及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空

间中的日常活动和人际交往活动等。因此，教材围绕着这些生活内容构建了细小的、平常的

“生活事件”。通过这些“平常性生活事件”，儿童能够发现平常生活的奇异、惊异之处，

并能体会平凡生活的点滴与不凡。在《道德与法治》教材中，主要通过以下一些方式构建平

常性生活事件。 

第一种是通过抓取一个日常行为或一件平常之事的方式来构建平常性生活事件，引导儿

童认识日常生活的细小、微末之处也有丰富的内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系。如在每一

次对他人的关爱行为中都有“关爱的艺术”，在每一次购买行为中都蕴含着“买东西的学问”，

在每一个玩具背后都凝聚着设计、生产、运输、销售等无数的社会环节与无数人的劳动。 

第二种是以拟人化的方式，从日常事物的角度来构建平常性生活事件，以此引导儿童“站

在事物一边”，采取事物的立场看待“日常事物的命运”，破除对日常之事漫不经心、熟视

无睹的态度，还原事物与人之间真切、深刻的联系。如教材中设计了一只塑料袋的漂流记、

厨余垃圾的自述、泔水桶里白馒头的哭诉等，引导儿童关注物品的“命运”，使儿童能够在

自己的生活中做到“物尽其用”，真正帮助这些日常事物实现它们的价值。此外，还设计了

站在街头迎接人们歇一歇的长椅、无论扔什么都笑眯眯接受的垃圾桶、在漆黑的夜里为路人

默默点亮的路灯等日常事物的拟人化形象，以便让儿童站在事物的立场，客观地看待这些物

品为人们提供的服务，认识到这些日常事物是人类默默的“朋友”，认真地对待和看护“朋

友”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第三种通过巧妙的设问、有趣的想象来构建平常性生活事件，使儿童能够重新发现生活、

再思生活。如通过设计为什么我们居住的村叫“王家村”，为什么出生时父母会送亲友喜蛋

等问题，引发儿童对日常之事背后的风俗习惯、历史渊源的关注。此外，教材还通过设计想

象活动，引导儿童从反面再思生活。如设计冒险家奇奇到“相同国”的旅行，引导儿童认识

到人与人皆相同的生活是多么的无趣，接纳“不一样的你我他”才使生活丰富多彩；设计“小

叮当”到无公共设施的国度旅行的活动，使儿童再思公共设施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通过

设想一天没有广告的生活，让儿童意识到在商业广告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现代社会中，需



要警惕被广告之风吹跑的危险。 

第四种通过亲身实践的方式，引导儿童真正体认生活。如模拟厨师手持炒锅数分钟的方

式或模仿快递员在有限时间精确投递包裹的方式，体认劳动者工作并不简单。再如通过发动

儿童的身体感官，引导儿童体认交通问题的存在:如听一听，一长串急促嘈杂的汽车喇叭声

与小鸟的声音，给人带来的不同感受；闻一闻，交通繁忙的路口的气味与田间的气味，给人

们带来不同的嗅觉体验；看一看，小区中的停车位占用了多少空间等。如此使儿童真正感受

到交通问题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仅仅从书本上知道交通存在着噪音污染、空气污染、占用土

地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建构时间性、空间性、平常性的生活事件，引导儿童学会建构自己的生活事件，从

而在其平凡生活中形成自己的生活纪事，建构自己值得铭记、反思、言说的个人生命叙事。

这种以构建“生活事件”为主的文本策略一方面将儿童松散的生活内容相对集中化，另一方

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教材单元—课文的体例，使教材的核心框架从知识体系转向了人的

生活事件，为构建一本名副其实的生活化教材敞开了可能。 

（二）制作文本“机关”，显露生活之事的全貌 

就生活本性而言，儿童生活的发展是缓慢、庸常且充满偶然性的。因此，教材这一静态

文本很难完整地反映儿童生活的全貌，只能捕捉生活的片段。在诗学中，“摹仿”是对现实

进行框定(a framing of reality)。也就是说，从无始无终的生活中择取出意味深长、富有

教益的生活行动(action or deeds) 进行摹仿。
［8］

而这种摹仿所框定的生活行动并非只是

呈现行动本身，而是呈现这一行动的“完整结构”。这一完整结构即是呈现行动的“前因后

果”，以使人们从生活行动的“整全性”中获得突悟的可能。因此，教材尽管是静态的文本，

但是也可以从儿童生活中择取那些特殊的、富有教益的生活之事进行摹仿，从而最大可能地

呈现生活的全貌。要达到此目的，教材在编写时就需制作某种文本“机关”，把生活中前前

后后、里里外外之事聚拢起来，从而呈现生活之事的“全貌”，实现儿童从事物的全貌中获

得新的认识和体会的可能。这种“机关”可以是某种时机、场景、言行、特殊事件等。对此，

以儿童生活中不诚实行为的编写为例进行说明。 

在《道德与法治》教材三年级下册“我很诚实”一课中，设计了“小文的‘金鱼’”一

事。故事内容是:小文看着同学们热闹地议论自家养的小动物，由于虚荣心作祟，小文也在

同学们面前谎称自家养了好看的金鱼。对此，如若是在现实生活中，小文家到底是否养了金

鱼、小文到底是否说了谎似乎很难查证。因此，对于“小文”这类典型的说谎行为很难构成

恰当的“教育契机”。但是，教材编写时在故事情节上追设一个场景设计，即让同学提议去

小文家看金鱼。这一场景设计就构成了一个很好的文本“机关”。通过这一“机关”，小文

说谎的心理动机、说谎的后果、小文对说谎的反省都可以通过不断的追问而被逼现出来，从

而呈现说谎行为的前因与后果，使儿童在现实生活中全方位地看到其说谎行为的“全貌”。

这样设计不只是让儿童反思说谎行为，更意在引导儿童对说谎动机、说谎后果进行更深入的



探讨。这有利于儿童从这一完整的说谎行为中，对照认识自己生活中的不诚实行为。只有儿

童在对自我说谎行为的动机和后果有了更深的认识后，他们的说谎行为才有可能得到改变。 

（三）设计内在性活动，通向儿童的内心世界 

儿童作为具有内在深度的存在，需要教材设计内在性活动，通向儿童的内心世界，引导

儿童过内在生活的方式。首先，通过设计与儿童内在生活相关的活动，揭示儿童的内心世界

的存在。如在《道德与法治》教材三年级下册“我是独特的”一课中，通过引入“秘密”这

一内心世界的象征物，展现儿童内心世界的存在。同时，教材在设计学生活动时，不仅设计

那些外在的、可见的活动，也着意设计指向儿童内心世界的活动。如结合一些阅读角的活动，

设计了一些引导儿童默默地思考、默默地感受的活动。此外，在设计内在性活动时，特别注

意对儿童内心世界的尊重。如设计与儿童秘密有关的活动时，就设计了一个让儿童回顾自己

秘密的活动，但这一活动并不要求儿童说出来与他人分享。在其他涉及儿童自我反思的活动

中，教材也是指导这种活动，并不要求这类活动外显化。比如针对儿童破坏公共设施、不守

信用的行为时，教材只是引导儿童在心中默默反思，并进行自我评价，不要求儿童在课堂上

说出来。 

教材不仅揭示儿童内心世界的存在，更注重设计内在性活动将儿童“引入”内心的世界，

学着过内在的生活。如何让儿童进入自己的内心，读懂自己的内心，整理自己的内心世界是

教材摹仿儿童内在生活必须突破的问题。因此，在高年级的教材设计中，侧重引导儿童关注

自己的内心世界。如在六年级下册中通过引入“反思”这一主题，展现反思作为内心世界常

见的活动方式，引导儿童有意识地像在自己心中“过电影”一样（鲁洁语）反思自己的言行，

提升儿童过内在生活的方式。同时，也结合其他教材设计主题，落实对儿童内心世界的关注。

如在设计有关儿童诚实、守信、欺负、不宽容等主题的内容时，都注重引导儿童关注行为当

事人的心灵状态。以六年级下册“宽容我”主题的内容为例，教材就着重呈现了不宽容的内

心状态，包括对他人无心之失锱铢必较、对他人伤害念念不忘、始终持有“以牙还牙、以眼

还眼”的报复想法、无法平息心中的怒气、执意不肯原谅别人等。只有将这些不宽容的内心

状态显露出来，儿童才会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整理自己心中的不宽容想法和情绪，才有可能

放弃报复想法、平息心中怒气，大度地原谅别人。 

上述这些以“摹仿儿童生活”为本质的文本编写策略，为编写一套真正回归儿童生活的

教材提供了出路，也为生活化德育教材的存在提供了另外的可能。在这些文本策略的使用下，

《道德与法治》教材才可能不断接近儿童生活、指引儿童生活，从而服务于儿童的道德学习

以及教师的道德教学。这种摹仿儿童生活的德育教材编写方式，不仅丰富了我国德育教材的

编写方式和编写经验，也为世界上其他进行直接德育的国家编写新的德育教材提供了参照。

这是中国德育学人为解决现代学校直接德育的难题进行的一次探索，也为以后生活化德育教

材的编写奠定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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